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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輔助)自行車
品質一致性審驗作業(COP)說明會

中華民國106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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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品質一致性審驗實務作業說明

二、案例分享與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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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質一致性審驗
實務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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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書面審查
(1)公司及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2)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審查

2.工廠查核

安全檢測基準審查
型式安全審驗

審查報告
合格證明書

1.品質一致性核驗(每年一次)
(1)成效報告核驗
(2)現場核驗
(3)抽樣檢測
(4)實車查核

2.實車抽驗(每兩年一次)

審驗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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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審查
 指為鑑別申請者品質管理系統所需之流程與其適切性及符合性。
 其內容應包含：
一、品質管制之方式：

應說明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其裝置所需管制之程序及其裝置檢
驗與測試等項目，確保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其裝置一致性所為
之程序。

二、人員配置：
需說明執行品質管制相關部門組織及架構(以圖表方式呈現)、
人員職掌之界定及會影響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其裝置品質工作
之人員應實施教育訓練課程之安排。

三、檢驗設備維護保養與校正：
申請者應對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其裝置執行維護保養與校正之
檢驗(量測)設備建立相關作業程序(含週期、校正追蹤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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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審查
四、抽樣檢驗比率：

依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其裝置製造之數量訂定合理之抽驗比

率。

五、記錄方式：

分為文件管制及記錄管制。

(一)文件管制：文件須審視內容與實際管制作業之符合性及

一致性，且備妥該文件於使用或指定場所保

存，俾利文件取用與閱讀。

(二)記錄管制：對於品質管制作業所需使用之表單應建立及

維持，以提供品質管理系統符合要求及有效

運作之證據。記錄應易於閱讀、鑑別、取

用，並應說明保存期限及處理方式所需之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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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審查
六、不合格情形之改善方式：

(一)不合格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其裝置管制：對於不合格電動
(輔助)自行車及其裝置應加以識別及管制，並建立後續矯
正處理之程序。

(二)持續改善：可藉由品質政策、目標、稽核結果、資料分
析、矯正及預防措施或管理審查的運用，持續對其品質進
行改善。

(三)矯正及預防措施：採適當矯正措施以消除潛在不符合之原
因，防止其再發生。

七、審驗合格標章管理之方式：
應包含審驗合格標章之申請、保管、黏貼(含懸掛)、確認與遺
遺失損毀補發等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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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審查

 依ISO國際標準組織之品質管理系統相關標準及申請者所提
「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內容為審查參考依據。

 審查結果如有內容不符之情形，審驗機構應通知(電話、書
面或電子郵件)申請者進行「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內容
修訂，至符合相關規定項目之要求，其申請案件始可接續
辦理審驗相關作業(新申請者應完成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
審查並經工廠查核合格後，始得辦理) 。

 申請者得檢附有效期限內之 ISO 品質管理系統驗證證書
【國際認證論壇 (IAF) 之會員所鑑定合格之機構，發行之
ISO 證書或國際汽車工業行動聯盟 (IATF) 訂定合約之驗證
機構所核發之ISO/TS16949】及「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宣告
書」、設備清單，代替「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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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查核說明

查核時機：

 申請者「首次提出電動輔助自行車及電動自行車型式安全審

查或審驗」或「新增或變更廠址」或「經主管機關要求辦理」

時，應執行工廠查核。

 申請不同類型之檢測基準項目審查及審驗應分別執行工廠查

核(如完成車項目、燈具類、照後鏡…等)，並得同時辦理。

查核內容：

 確認申請者製造能力及其廠址之符合性，另將依查核之廠址

規模大小及其合理性，核定其可申請之電動輔助自行車及電

動自行車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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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查核重點

 公司掛牌

 工廠門牌號碼

 廠內成車組裝器具(工作臺或生產線；組裝工具等)
 品管儀器設備(進料檢驗及成品檢驗設備)
 規劃進料區、半成品區、成品區、成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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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查核結果

合格：
 查核結果合格者，始得提出「電動輔助自行車及電動自行車

型式安全審驗」之申請。

不合格：
 經查有未於申請之廠址進行擬申請之電動(輔助)自行車種類

製造等相關業務，另廠房大小規模與擬製造之電動(輔助)自
行車種類無其合理性。

 廠房內無製造及檢測之相關設備。
 查核結果不符合，申請者應依判定之不合格事項進行改善；

待完成所有不合格事項改善後，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中心辦
理複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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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一致性核驗

 審驗機構對取得審查報告或合格證明書滿六個月之申請者，
執行品質一致性核驗方式：

一、原則每年執行成效報告核驗一次，另每兩年執行現場核

驗一次。

二、申請者可於申請現場核驗時併同辦理成效報告核驗。

 品質一致性核驗係依照申請者所提送之品質一致性管制計
畫書執行查核，用以確認計畫書所載內容是否與現場實際
狀況一致(說、寫、作應一致)。

 抽樣檢測：經交通警政單位查報，且經審驗機構查明屬實
並執行現場核驗後，有疑慮且認有必要時，報請交通部同
意後執行，或其他經交通部函文指示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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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一致性核驗

 實車查核：經舉發車輛與合格證明書規格不一致者、或審
驗機構辦理審查等作業有疑慮且報請交通部同意者、或交
通警政單位查報，且經審驗機構查明屬實並執行現場核驗
後，有疑慮且認有必要時，報請交通部同意後執行，或其
他經交通部函文指示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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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報告核驗

 審驗機構對持有「審查報告」及「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
之申請者，執行品質管理系統符合性及一致性確認。

 申請者依其提送予審驗機構之「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
所訂定之程序，說明其執行結果並檢附相關執行查檢紀錄
表單，於規定時間提送予審驗機構辦理核驗作業。

 申請者得以檢附有效期限內之「ISO 品質管理系統驗證證
書」、「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宣告書」及「設備清單」代
替「成效報告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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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報告核驗時間

 每年1月～ 3月，提送對象為北部地區(基隆/台北/新北/桃園/新竹)
國內電動(輔助)自行車製造廠及裝置申請者。

 每年4月～6月，提送對象為中部地區(苗栗/台中/彰化/雲林)
國內電動(輔助)自行車製造廠及裝置申請者。

 每年7月～9月，提送對象為南部地區(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國內電動(輔助)自行車製造廠及裝置申請者。

 每年10月～12月，提送對象為其他地區國內電動(輔助)自行

車製造廠及裝置申請者。

※申請者於收到品質一致性核驗通知函文後，應於一個月
內「主動」提送成效報告。

16

成效報告核驗免除
 申請者於「成效報告核驗」之期間內所持有審查報告及合格

證明書如未生產或進口相關產品者，得以正式公文函復說明

免除年度「成效報告」之提送。（亦免除現場核驗）

 如未正式公文函復說明，則依未提送成效報告規定辦理。

 舉例說明：

103/07/01 104/06/30
核驗週期

於核驗週期前停產者，得於品
質一致性核驗時，提送聲明函
文免除。

於核驗週期內停產者，如停產前仍有生
產製造，則仍須依規定辦理品質一致性
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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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核驗

 係審驗機構派員至生產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其裝置及執行品
質管制之地點，確認品質管理系統運作情形。

 「現場核驗」係依據 ISO 國際標準組織之稽核要求，查核申
請者是否依所提送之「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所訂之程序
執行生產、製造或進口之管制行為及現場所量產之電動輔助
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及其裝置是否依其申請之審查項目所核
定之內容及其規格，確認品質管理系統之符合性及一致性稽
查。

 檢附「ISO 品質管理系統驗證證書」、「品質一致性管制計
畫宣告書」及「設備清單」代替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者，
其現場核驗係依據申請者之品質手冊、相關作業標準及查檢
表單進行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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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核驗時機

 申請者申請「現場核驗」或申請「現場核驗」併同「成效
報告核驗」。

 申請者如未能於補件通知函示期限內提送「成效報告核驗」
時，執行「現場核驗」作業。

 審驗機構辦理「成效報告核驗」，對申請者檢附之文件、
紀錄內容有疑慮事項者。

 交通警政單位查有未依電動輔助自行車或電動自行車型式
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載內容製造或進口之電動輔助自行
車或電動自行車，並通知審驗機構，且經審驗機構查明屬
實者。

 其他經交通部函文指示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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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核驗查核重點

一、品質管制之方式

 是否建立電動(輔助)自行車或及其裝置之設計、製程規劃、
產品規格及檢驗方式之管理程序文件？

 是否將設計規格尺寸經審查合格後，轉為查檢表內容？

 是否建立進料檢驗、製程中檢驗、完成品檢驗訂定相關品
質管制程序文件？

 是否已建立適當之品質管制作業流程圖？

 是否已提供操作人員適當的操作說明書或指導書？

 檢驗人員是否確實依檢驗程序執行檢驗？

20

現場核驗查核重點

二、人員配置

 是否已建立適當的品管人員配置及其職掌說明並與現況一
致？

 是否已建立適當的教育訓練，確認執行人員必要的能力？

 是否維持教育訓練執行並適當留存紀錄？

三、檢驗設備維護保養與校正

 是否建立定期或使用前設備維護保養校正之管理程序？

 當設備不符合要求時，是否建立對受影響的設備及產品採
取之措施？

 是否依設備維護保養校正管理程序執行並留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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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核驗查核重點

四、抽樣檢驗比率
 是否依訂定之抽樣檢驗比率執行檢查並留存紀錄？

 檢驗員是否確實遵照檢驗程序執行並確認檢測值？

五、記錄方式
 文件或紀錄之變更是否清晰易讀與易於鑑別？

 檢驗紀錄是否有效保存及管制？

六、不合格情形之改善方式
 有無建立不合格品之管制與相關責任與授權之書面文件？

 有無建立對品質異常處置程序，對其發生原因進行分析、
矯正及預防再發之作業留存相關紀錄？

 不合格品被改正後，是否再予驗證並留存相關紀錄？

22

現場核驗結果說明

 執行現場核驗且判定合格者，為通過年度品質一致性核驗

作業，審驗機構寄發「品質一致性核驗報告」，說明核驗

結果。

 非屬年度例行性品質一致性核驗作業，則以「函文」通知

說明核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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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核驗不合格判定說明

 未符合提送之「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內容執行。

 未依電動輔助自行車或電動自行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書所載內容製造或進口之電動輔助自行車及電動自行車。

 未依「審查報告」所載地點製造，其電動輔助自行車及電
動自行車及其裝置內容之功能、規格、有不符情形者。

 遭交通警政單位舉發或民眾舉發，經現場核驗確認有不符
之情形者。

24

品質一致性核驗作業流程

不定期

1.公路監理機關或警察機關查有
未依合格證明所載內容製造或進
口電動( 輔助)自行車

2.其他經交通部函文指示辦理者

定期

審驗機構每年執行

品質一致性核驗

COP合格 交通部廢止全部或一部合格證明書

NG

YES
NOOK

NG

審驗機構辦理
品質一致性核驗

審驗機構辦理
品質一致性複驗

OK

業者一個月內提出
說明及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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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享與宣導事項

26

品質一致性核驗不合格
案例1：
 申請者工廠登記現況為「歇業」，資格不符管理辦法第六條

規定，經判定品質一致性核驗不合格，且該公司未能於期限
內提出說明及改善措施，故依規定報請交通部廢止該公司所
持有之合格證明書。

 申請者於辦理年度品質一致性核驗作業，經中心派員前往執
行現場核驗時發現有相關品質管理系統之缺失，故判定品質
一致性核驗不合格，後續並依相關規定辦理複驗事宜。

宣導：
※針對公司或工廠有異動時，應主動向本中心說明並辦理相關

變更作業。
※申請者應依照所訂之品質管理系統，確實執行各項品質查檢

程序，並妥善保存相關查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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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驗合格車型及標章管理不當

案例2：
 申請者涉將未經審驗合格之車型提供給經銷商陳列展示，

且該車型黏貼有已通過審驗合格車型之合格標章，針對陳
列未經審驗合格車型情事，報請交通部轉請所處之政府機
關進行查處及加強稽查取締，另對該申請者執行品質一致
性現場核驗，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宣導：

※應加強合格標章之正確粘貼與使用管控，且不得將各車型
標章交叉粘貼使用或故意冒貼於未經審驗之合格車型。

※不得提供、陳列及販售未經審驗合格之車型。

28

未依審驗合格證明書製造車輛販售

案例3：
 申請者涉未依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載規格製造車輛，經公路

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通知審驗機構，並經審驗機構查明屬
實，依管理辦法第24條判定品質一致性現場核驗不合格，
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宣導：

※申請者應依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載規格製造車輛，如車輛有
變更應向中心申請車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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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完成工廠廠址變更

案例4：
 申請者辦理年度品質一致性核驗時，經查經濟部工業局工

廠公示資料查詢系統，其工廠廠址顯示與原登記廠址不符
（遷廠並已向主關機關完成登記），但未適時向本中心提
出相關申請，其資格不符管理辦法第六條規定，經判定品
質一致性核驗「不合格」。

宣導：
※申請者如因遷廠且已完成工廠廠址變更登記相關作業者，

應立即檢附相關文件，向本中心提出申請並辦理品質一致
性管制計畫書審查及工廠查核等作業。

30

新申請者執行工廠查核經判定不合格

案例5：
 經查新申請者已通過ISO 品質管理系統驗證，惟經查所建

立之「品質手冊」，未能完整制訂電動(輔助)自行車相關品
質管制及查檢程序，無法確認其品質一致性是否能有效運
作與執行，故判定工廠查核為「不合格」。

宣導：

※新申請者檢附ISO 品質管理系統驗證證書、品質一致性管
制計畫宣告書及設備清單代替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者，
於執行工廠查核前，應確認所建立之品質系統是否已完整
制訂相關品質管理與查檢程序，用以維持產品製造之品質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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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合格標章管理宣導

 申請者對於合格標章之申請、保管、黏貼(含懸掛)、確認與
遺失損毀補發，均應制訂文件化管制程序，落實與加強管
理並建立正確及完整之管制清冊，以利追溯與留存備查。

 有關合格標章之請領，依規定所檢附之「請領申請單」，
其所登載之標章使用狀況應與實際情況一致。

32

電動(輔助)自行車品質一致性核驗
及安審現場核驗申請合併執行

 電動(輔助)自行車品質一致性核驗作法，為每年執行成效報
告核驗一次，另每兩年執行現場核驗一次。（惟檢附有效期
限內之「ISO 品質管理系統驗證證書」及「品質一致性管制
計畫宣告書」之申請者，其「成效報告核驗」得以檢附有效
期限內之「ISO 品質管理系統驗證證書」代替「成效報告核
驗」。

 安審品質一致性核驗作法為每年執行成效報告核驗，另自
104年起每三年執行一次現場核驗。

 電自電輔及安審分屬不同核驗對象，現行品質一致性核驗週
期並不相同，惟申請者若同時具有電自電輔及安審兩種申請
資格時，可依申請者需求於同一時間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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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報 告 完 畢
感 謝 聆 聽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